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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校友會 

2025- 2026 年度   守約獎學金章程 

一.設立宗旨：承傳母校關愛互勉的優良傳統，特設此獎學金鼓勵正就讀中學勤奮向學的校友，及 

             表揚在體育、音樂、視覺藝術及其他才藝領域有傑出表現的校友。 

 

二.獎學金資料： 

   A.對    象：現就讀本地中學或大專之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校友(上學年為中一至大專生)。 

   B.資    格：申請者必須為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校友會永久會員。 

   C.申請準則：  

1. 學術獎學金：在 2024 至 2025 學年期間，申請人於就讀中學的校內考試考獲全級前十

  名(全年總成績計算)；或於本地十二所大專院校(全日制本科第一個學士學位，整個學年

  GPA 分數（包括所有科目）不少於 3.5/4.0 或 3.7/4.3 或同等成績。) 

         2. 體藝獎學金：在 2024 至 2025 學年期間，申請人在國際性、全國性、全港性或公開組

  之體藝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績者；及 

         3. 於就讀中學校內操行良好（只適用中學申請者）；及 

         4. 樂意為母校作出貢獻(例：出席 2026 年 5 月 16 日(六)校友重聚日分享、為校友會宣傳活

  動等)。 

 

三.申請辦法： 

1. 申請表格在本校領取或在學校網頁下載。 

2. 有興趣申請 2025-26 年度獎學金的校友須於 1/11/2025 至 9/2/2026 期間，將填妥的 

  申請表，連同所有相關證明文件影印本，呈交至本校校務處辦理，或電郵至校友會  

(alumni@cahcc.edu.hk)，逾期交表將不受理。 

3. 申請人需遞交之文件：獎學金申請表格、本校畢業證書影印本、2024-25 年度成績表影印 

本、活動證明文件或證書(體藝獎學金適用)影印本等。 

4. 所有申請須經本會獎學金委員會審核，委員會成員(包括召集人、校長、副校長及校友

  會理事代表)若發現不合規定或虛報資料者，將不予受理。 

      5. 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可申請獎學金，以昭公允。 

 

四.獲獎人數： 

1. 每年奬學金授奬人數(以中學成績申請者)上限為 5名; 

 每名獲獎者可獲奬學金港幣 2,000 元。 

2, 每年奬學金授奬人數(以大專成績申請者)上限為 2名; 

 每名獲獎者可獲奬學金港幣 4,000 元。 

 

五.發    奬： 

1. 獎學金將於宣道會陳元喜小學畢業典禮(本年度日期：2026 年 7 月 4 日)上頒發，屆時 

本會將發專函通知； 

2. 得獎者必須出席頒獎禮。若未經本會同意而不出席者，本會有權取消獲獎資格。 

 

六.提名程序：獎學金於二零二六年一月開始提名。而學生倘在二零二六年二月底尚未收到通知，則可

視作落選論。 

 

七.結果公布：遴選結果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底前公佈，獲獎學生將獲個別通知。 

 

八.修    定：以上各項細則如有未盡善之處，得由本會獎學金委員會議決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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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.備    註： 

1. 符合申請資格並不代表可獲頒獎學金。 

2. 如對獎學金的申請或其他事宜有任何問題，請致電 2699 8030 向鄭漢傑助理校長或馮奕匡

主任查詢。 


